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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實施目標 

（一）促進學生理論與實務之統整能力。 

（二）提昇學生撰寫專題製作能力。 

 

二、實施對象 

       本系日間部四技3下、4上學生 

 

三、實施程序 

（一）選修學生於三年級上學期構思研究方向，於開學後第二週至第三週到系辦填報申請表   

          （如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本系於第四週召集指導教授會議共同審查指導學生名單及主題（委員會得提出修改建

議）。 

（三）選修學生於三年級第二學期及四年級第一學期進行專題製作，由指導教授召集學生討

論，必要時指導教授得規定學生舉行專題研究口試，並於十七週提出專題報告。 

（四）每位指導教授於學期結束前依其進度及表現評定期末成績。 

 

四、實施要點 

（一）由開設「專題製作」任課教授協調實施相關事宜。 

（二）專題研究主題以幼保理論與實務、藝術展演及早期療育等相關主題為原則。 

（三）選修學生於大四就其專題製作結果舉行公開發表或展示(幼保週5、6月呈報)。 

（四）老師指導學生數以至多8人為原則。並得視需要採分組進行，每組以3-4人為主。 

（五）每位老師指導學生每滿十六人，合計授課鐘點時數一小時，未滿十六人時依實際指導

人數按比例核計鐘點費。 

（六）報告規格：1.專題製作：(1)至少一萬五千字（含參考書目）。 

(2)依最新 APA格式撰寫。 

                


